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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并通

过电话进行确认，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 9 名，独立董事刘雪琴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

出席，授权独立董事黄辉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匡振兴先生困个人原

因未能亲自出席，授权董事戴斌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戴斌先

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戴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刘升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戴斌先生、刘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各委员会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戴斌先生、刘升先生、刘捷先生（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成，

其中戴斌先生为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戴斌先生、龚国伟先生（独立董事）、黄辉先生（独立董事）

三位董事组成，其中龚国伟先生为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戴斌先生、刘雪琴女士（独立董事）、刘捷先生（独立董事）

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刘捷先生为召集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戴斌先生、龚国伟先生（独立董事）、黄辉先生（独立

董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黄辉先生为召集人。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高立宁先生为财务总监，聘任刘训雨

先生为董事会秘书，聘任刘升先生、高立宁先生、韩周安先生、刘训雨先生为副

总经理，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情况：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以及副总经理的议

案发表了同意意见。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4、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负责

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马燕女士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马燕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0月 16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戴斌先生，1962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理工

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职称。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

心主任，北京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北京理工创新高科技孵化

器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华汇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中天地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创新

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理工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光电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新能电动汽车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理工世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理工科技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北京理工导航控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卫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

工水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阻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

新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微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翔科飞

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通达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北京理工兴华

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理工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京工大洋电机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旭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常熟北理新材料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新疆华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戴斌先生持有 100,000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刘峰先生，1978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理工

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北斗二代重大专项专家组专家。本公司董事、总经理，曾

任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曾获国家科学技术发明二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

奖、2012年北京市青年五四奖章、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现任北京理工

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京理工雷科雷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西安奇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苏州博海创业微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刘峰先生持有 32,788,407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刘升先生，1963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安电

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曾任职于原兵器工业

部第 203所、陕西三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控部经理、陕西海泰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2011年 1月至今任奇维科技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雷科防务（西安）

控制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西安奥瑞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升先生持有 36,247,692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高立宁先生，1981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理

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学历。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曾在清华大学电子

工程系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曾任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曾获国防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现任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北京

理工雷科雷达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监事、苏

州博海创业微系统有限公司董事。 

高立宁先生持有 16,909,499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韩周安先生，1966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电子

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曾担任电子科技大学副研究

员，硕士生导师，现任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韩周安先生持有 13,083,158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

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刘训雨先生，1970年 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

历，经济师，2007年 10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2015年 6月起

至今任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历任常州吉诺尔电器公司技术



服务中心副主任、质检科长，武进市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副经理，汉唐证券

常州营业部资讯部经理、客户服务中心经理，江苏常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

展部副部长、部长。 

刘训雨先生持有 250,000 股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马燕女士，1986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

先后担任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主管和项目管理部项

目主管。 

马燕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76,2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